
公开招标采购相关要求     

方案号  51620171201007进行公开招标。
一、对投标人资质的具体要求
投标人必须按本要求具备相应资质、能力，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作为其投标文件的一部分，以证明其有资格参加投标和中标后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1、资格、资金状况要求：是具有合法营业执照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财务、资金状况良好，能够承担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应的风险；
2、认证体系要求：
（1）质量体系：要求通过本项目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环境体系：不要求
（3）安全体系：不要求
3、投标方企业类型：生产企业。投标方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全新、满足招标要求的合格产品。
4、供货业绩要求：在钢铁企业有同类产品的供货业绩。
5、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标包投标或者未划分标包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6、投标方具有便捷的运维条件和能力，确保所供设备长期稳定运行，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赶到股份公司指定使用现场及时服务、维修。
7、投标方在经营过程中信誉良好，无违法经营和无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投标人应提供以下资质文件
1、提供投标方（公司）营业执照（非三证合一的，还需提供国税登记证、地税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
2、提供ISO9000质量认证证书、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或注册地所在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起重机械）制造许可证
3、提供符合供货业绩要求的产品销售业绩凭证（合同及对应的增值税发票）。
4、提供投标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并加盖公章）、身份证复印件和售后服务承诺函原件（并加盖公章）。
注：资质文件必须上传原件的扫描件


三、投标说明
1、需求交货期：本次采购要求交货期为合同签订后60天 。
2、付款方式为：按鞍钢现行付款政策执行。无预付款、质保金，货到验收合格、使用单位领出、开具合法发票挂账付款。不同意该付款条件的投标报价无效。
3、招标技术要求详见明细。要求投标方到现场进行交流确认，保证所供产品的安装尺寸和精度与现场在线使用各设备备件相匹配并保证具有互换性，满足使用单位现场工况要求和额定寿命周期。投标人必须详细阅读采购项目明细，同时注明每种备件的寿命周期（寿命周期单位“天”），报价即视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寿命周期，如果不能满足寿命周期要求则无需报价，如果超过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寿命周期则在报价时注明有技术偏离及偏离项、偏离数值。
4、本次采购运输方式为汽运，运费由出卖人承担。货物由专车送到鞍钢股份公司库房区域使用现场。
5、评标规则描述：最低价评标法，中标原则为1家保供全量中标。
6、如公开招标首次报名的供应商数量不足三家，则自动延续一个公开招标报名周期，如延续后报名供方或资料评审合格供方或投标仅有两家，转为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采购。

四、其它事宜
1、如市场原材料价格变动较大，买受人保留再议价的权力。
2、出卖人必须按交货期完成合同产品，按买受人需求送货。
3、本次招标采用资质预审、现场后审的方式确定投标人。
4、招标公司成立的评审小组审核各投标方的企业资质、产品业绩等资质、投标产品/型号的技术符合性等事项。
5、投标方不得将中标项目主体、关键部分进行转包。拟在中标后将非主体、非关键部分进行分包的需在投标文件中载明



委  托  书
致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设备资材采购中心：
我单位                                       
现委托                为我单位合法委托代理人，授权其代表我单位与贵方办理 机械设备备件 招投标等销售业务相关事宜。该代理人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单位，与本单位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单位将承担该代理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代理人无权转换代理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委托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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